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職員陞遷意願書         擬陞遷職務：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
	服務單位
	
	職稱、姓名
	 
	現職單位主管評語

	本校主要經歷

(註明職務之
起迄日期)
	
	主管核章：

	共同選項佔40%
	7%
	學歷
	
	分
	

	
	7%
	考試 
	
	分
	

	
	10%
	年資
	非主管
	年      月
	

	
	
	
	副主管
	年      月
	

	
	
	
	主管
	年      月
	

	
	
	
	評分
	分
	

	
	10%
	考績
	103年
	104年
	105年
	106年
	107年
	甲等    年
	

	
	
	
	
	
	
	
	
	乙等    年
	

	
	
	
	評分
	分
	

	
	6%
	獎懲
	最近五年獎懲
	記功   次；嘉獎    次
	

	
	
	
	評分
	分
	

	個別選項佔40%
	18%
	職務歷練及發展潛能(由主管填列)
	就受考人之「現職」及「歷任職務」與擬陞任職務相關性，評定初評分數。(0-8分)
	分
	職缺單位主管評語

	
	
	
	與擬陞任職務性質相當之研究發展作品，並經行政院或教育部等獲頒受獎有案者，優等獎４分，甲等獎３分，乙等獎２分，佳作獎１分。(0-4分)
	分
	主管核章：

	
	
	
	１、具有與擬陞任職務性質相當之著作，經依法出版者。

２、具有與擬陞任職務性質相當之發明，經主管官署核准，具有證明者。

３、對所職掌業務研究創新有貢獻，經採行有案者。
(0-4分)
	分
	

	
	
	
	曾獲教育部優秀公務人員得３分，獲其他公務機關同等級以上績優獎勵依例給分。(0-3分)
	分
	

	
	
	
	就受考人之業務執行能力、組織規劃及溝通協調、能融入工作團隊、具有協助長官落實服務理念之態度、具有與同仁和諧相處之態度等面向評定初評分數。(0-6分)
	分
	

	
	
	
	評分
	分
	

	
	5%
	訓練進修
	最近5年總計    小時
	

	
	
	評分
	分
	

	
	5%
	外語能力
	相當全民英檢      級
	

	
	
	評分
	分
	

	
	2%
	領導能力
 (如非主管職務
本欄免評分)
	現職單位主管
	分
	備註

	
	
	
	職缺單位主管
	分
	

	
	10%
	主管考評
（專業能力）
	現職單位主管
	分
	

	
	
	
	職缺單位主管
	分
	

	校長綜合考評佔20%
	分
	

	小計佔80%
	分
	

	面試或業務測驗佔20%
	分
	

	總分
	分
	


□以上所填個人資料均屬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職單位主管核章：  
